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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石狮市科技创新人才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贯彻落实《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国科发

奖〔2023〕11号），激励科技创新，营造尊才、重才的社会氛围，

全方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

高水平创新型城市。经研究，决定开展石狮市科技创新人才评选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石狮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

中共石狮市委人才办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狮科〔2025〕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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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单位：石狮市科技创新协会

协办单位：石狮市生产力促进中心

二、评选设置

1.原则上本次“科技创新人才”评选不超过 10名，每人奖励

5000元人民币，并授予“科技创新人才”证书，同时可按程序申报

泉州第七层次人才；

2.原则上已获评 2023年“科技创新人才”的不再参加本次评

选。

三、申报对象

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职业道德，在石狮市全职

从事自然科学类科学研究等科技工作一年以上，在科学研究、科

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中作出创造性贡献，或取得显著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环保效益的在职人员均可申报。

四、申报时间

即日起至 2025年 3月 28日截止

五、申报条件

（一）申报对象应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中

国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严谨的科研作风。

2.全职受聘于石狮市内企事业单位（含驻石企事业单位）工

作满 1年（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且目前仍在职。

3.从事自然科学类科学研究等科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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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对象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中，完成系列或重要研究成果、技

术发明，或应用推广后使石狮市本领域整体技术水平显著提高，

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环保效益。

2.在推动科学技术成果，特别是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实现产

业化中，完成重要技术创新，促进石狮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使石狮市本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并取得较大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或生态环保效益。

3.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长期从事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

业，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或生态环保效益。

上述“社会公益项目”指涉及标准、计量、科技信息等科学技

术基础性工作，以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自然资源调查和合理

利用、自然灾害监测预报和防治等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中取

得重要成果及其应用推广。

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项目中仅从事组织管理和辅助服务的

工作人员，不得作为评选候选人。

六、申报流程

1.申报人按要求填写《科技创新人才申报表》（详见附件），

并准备相关附件材料，报所在单位审核同意、签署意见并加盖公

章，经所在镇（街道）、高新区等部门签署推荐意见盖章后报送

市科技创新协会（石狮市科技楼 301室）；

2.市科技创新协会将申报材料收集汇总后，组织专家进行评

审提出获评人才入围名单，经公示无异议，报石狮市工业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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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技局、中共石狮市委人才办、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研究后确认；

3.申报人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或涉黑涉恶“黑名单”管理的不得

列入科技创新人才认定名单。

七、材料要求

1.材料内容包括：

（1）封面；

（2）科技创新人才申报表；

（3）证明材料目录；

（4）成果效益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其他能体现创新水平的材

料（用于佐证个人成就的科技成果应为近三年，即 2022年 1月 1

日以来取得），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均应加盖申报人所在单位公

章。

2.申报材料一式三份，以 A4纸打印，按顺序装订成册，连同

电子版于 2025年 3月 28日前报送至石狮市东港路科技楼 301室，

逾期不予受理。

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杨文棉 18650293310

邮箱：2825377490@qq.com

附件：科技创新人才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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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石狮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 中共石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石狮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 1月 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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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 2025年 1月 10日印发


	上述“社会公益项目”指涉及标准、计量、科技信息等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以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自然资源

